
热点

话题

产业深度对接合作是经济功能性一体化与紧

密经贸联系的主要体现。 科技与产业又密切联系

着。 特别是，台湾经济体的产业技术创新与发展水

平与能力位居世界前列。 因此，推进厦台产业深度

对接合作，是形成“两岸经贸合作的紧密区域”、推

进厦台科技交流并发展厦门自身经济与科技的一

个重要方式。 当前，两岸全面直接“三通”基本实现，
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正在推进，两岸关系初步迈上

和平发展的轨道。 这为推进厦台产业深度对接合作

以加强厦台科技交流提供了历史机遇与现实可能。
而《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

区的若干意见》以及《福建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

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

见﹥的实施意见》的出台，既明确要求海峡西岸经

济区“建设两岸经贸合作的紧密区域”，又为推进厦

台产业深度对接合作以形成两岸经贸合作紧密区

域赋予了特殊的政策支撑。 新形势下，厦门应抓住

机遇，实施有关先行先试政策，通过推进厦台产业

深度对接合作以加强科技交流。 基于厦门现有的基

础条件与对台经贸合作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当前

推进厦台产业深度对接合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入手：
1.构建产业对接与聚集机制

总体说来， 要制定台商投资厦门的促进政策，
以各类特殊经济区为招商引资平台，依托现有产业

链和产业集群，建设产业对接合作聚集基地，构建

产业对接与聚集机制， 积极承接台湾现代产业转

移。 具体而言，应采取如下举措，以构建产业对接与

聚集机制，提升厦门对台湾产业的招商引资竞争力

与对接承载能力。
一要扩展产业对接合作平台，建设产业对接合

作聚集基地。 争取将厦门现有的经济特区、高新技

术开发区、台商投资区合并与扩区至厦门市行政区

范围，将现有的经济特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台商投

资区、海峡两岸(福建)农业合作试验区等方面的特

殊政策统一实施，促进台商投资区、各类开发区、海

关特殊监管区功能整合，提高产业承载能力，加快

厦门湾产业对接集中区建设，培育发展产业对接专

业园区，促进厦台产业对接进一步集聚、提升。
二要健全产业链，提升产业合作关联度。 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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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信息、石化、机械、船舶、冶金、新能源、生物医药、
食品、创意和新材料等产业为重点，加快建立与台

湾产业相配套的以及大陆台资企业所需的零部件、
原辅材料中心，健全产业链，提升产业合作关联度，
促进厦台产业融合。

三要开放投资领域，降低投资门槛。 推动在厦

门下放投资审批权，放宽产业开放政策，允许台资、
外资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不涉及国家安全的行

业与领域，允许台资、外 资进入基础 设施、公用 事

业、社会事业与金融服务业等领域，放宽台湾及外

国商业零售企业、贸易公司、物流企业、旅行社、信

息咨询会展服务企业、医疗教育机构以及其他工商

服务企业的准入条件和引进范围。
四要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对厦门市内的投资企

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并比照东北

等老工业基地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厦门市内的内资

企业予以提高计税工资标准的优惠，对厦门市内行

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扩大抵扣范围，实行消费型

增值税政策，对企业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予以加速

折旧的优惠。

五要加大资金投入和项目支持。 争取中央财政

转移支付、 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

资，以及其他中央专项资金，加大对厦门市的扶持

力度，加大对厦门市基础设施、社会公用事业、循环

经济和生态建设、高技术产业、结构调整等项目及

资金的支持力度；适当降低中央投资项目地方投资

比例，支持发展特色产业和重大项目建设，对厦门

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专项补助；对具有全国或区

际意义、有助于形成海峡西岸经济区整体竞争力的

项目，在项目布点与审批、土地利用等方面给予重

点支持。
2.开展产业、园区、县市对接

一是开展产业对接。 依托各类产业园区，着力

推进与台湾先进制造业、金融服务、旅游会展、航运

物流、商贸、文化创意等方面产业的对接，推动形成

以电子、机械、石化等产业为主导，以厦门市为一线

的闽台产业对接态势和经济合作布局。
二是开展园区对接。 推动厦门火炬高新技术开

发区等各类园区与台湾新竹、台中、台南科学工业

园区等合作对接，促进共建合作园区，共推技术标

准，共创品牌。
三是开展县市对接。 推动厦门与基隆、台北、台

中、高雄、台南等城市建立城市联盟，开展市(县)域
经济合作。

3.促进现代服务业对接合作

制定厦台现代服务业全面对接规划，打造厦台

现代服务业合作基地，促进厦台现代服务业对接合

作。
一要鼓励支持台商以独资或控股方式，投资厦

门服务业，积 极引进科技 研发、航运物 流、现代金

融、旅游会展、商务营运、医疗卫生等现代服务业，
吸引台资企业在厦门设立研发中心、 运营中心、销

售中心、商务中心、采购配送中心和地区总部，积极

发展厦台服务贸易合作，提升厦台服务业合作层次

与结构。 特别是，引进并扶持一批集运输、仓储、配

送、信息于一体的现代物流企业，不断提高物流服

务水平，增强区域经济辐射能力。
二要在金融、商贸、物流、会展、旅游、文化、会

计、医疗、分销、信息服务、IC 设计、商标代理、专利

代理、管理咨询、专业资格认证等方面加强厦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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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三要放宽台资中介机构的准入限制，积极引进

台湾知名中介服务机构，支持厦台中介服务企业的

联合、兼并与重组，深化厦台服务业合作水平。
四要争取设立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试办两岸

货币兑换与清算以及离岸金融业务，降低台资外资

金融机构进入门槛， 打造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

心，推动两岸金融合作迈出实质性步伐。
4.密切农业交流合作

一要加快台湾水果销售集散中心设施建设，改

进配套服务水平，提升其集散市场功能。
二要建好闽台中心渔港，支持台湾渔民扩大水

产品销售，使厦门成为台湾新鲜渔货进入大陆市场

和台湾水产品冷链延伸大陆市场的口岸。
三要支持台湾企业和个人到厦门发展种苗业，

支持台湾种苗业在厦门建立研发示范基地和企业

营运中心，协助其拓展大陆市场。
5.深化旅游对接与合作

深化旅游对接合作，促进海峡旅游区的形成与

发展。
一要完善厦台旅游合作机制，加强与台湾旅游

机构的交流合作，深化厦台旅游景区对接，实现优

势互补、资源互享、信息互通、市场互动，共推海峡

旅游精品线路，做大“海峡旅游”品牌。
二要提升“小三通”黄金通道，增强中转衔接服

务功能，推动中央准许所有大陆居民和来大陆交流

旅游的境外民众可经由厦门港口赴台澎金马地区

交流、旅游，准许所有大陆居民可以自由行方式经

由厦门港口赴金马澎地区交流、旅游，从而扩大大

陆居民从厦门口岸赴台旅游；与此同时，要积极开

拓台湾旅游市场，加强入台旅游推介，扩大台湾同

胞来厦门旅游。
三要推动台胞来厦门设立独资旅行社或合资

旅行社，推动厦门本地旅行社优先到台湾岛内或金

马澎地区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
四要通过扩大海峡旅游博览会和一系列大型

对台旅游节庆活动的影响力，构筑海峡旅游交流合

作平台。
6.提升产业对接合作的技术含量

加强技术创新合作，提升产业对接合作的技术

含量，促进产业技术升级。
一要注重对台高科技产业的招商引资，扩大在

光电、软件、新材料、电子信息、精密仪器、生物科技

和外包服务等领域的对台交流合作。
二要以高新技术为导向，推动海沧、集美、杏林

3 个台商投资区产业升级，提升台商投资区对高新

技术的产业带动和辐射作用。
三要办好台湾学者创业园、台湾中小企业创业

园，建构全方位的创业服务扶持体系，为台湾科技

人员提供高层次创业平台，增强厦门对台湾科技产

业转移的承接能力。
7.做大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桥梁平台

要推动举办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交易

会，推动赴台举办各类商品展，继续办好 4·8 海峡

两岸机械电子商品交易会暨厦门对台进出口商品

交易会（简称台交会）、9·8 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5·18 中国（福州）海峡经贸交易会（海交会）、6·
18 中国福建项目成果交易会、两岸旅游交易会、海

峡论坛和两岸农产品产销论坛等重大涉台经贸盛

会，做足特色，做大影响，做响品牌，从而做大两岸

经贸交流合作的桥梁平台，强化和提升福建作为两

岸经贸交流合作前沿平台、 活动基地的地位和作

用。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热点

话题

5


